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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 行 区 古 美 路 街 道 办 事 处 文 件

闵古办〔2024〕14 号

关于印发《古美路街道实有人口管理工作办法》
的通知

相关职能部门、企事业单位，各居民区：

《古美路街道实有人口管理工作办法》已经 2024 第 7 次主

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办事处

2024 年 3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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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美路街道实有人口管理工作办法

根据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人口服务

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沪府办发〔2015〕40 号）及市、区人口

办相关文件精神，为适应本街道实有人口形势的新变化，落实城

市治理精细化、人口管理标准化的要求，紧扣“人”这个社会治

理的核心要素，进一步提升实有人口管理水平，确保实有人口底

数清、要素全、信息准，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，为社会治理提供

支撑，为公安实战提供抓手。现结合古美路街道实际，在《关于

印发〈2021 年古美路街道实有人口管理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〉的通

知》（闵古办〔2021〕12 号）基础上，制定如下工作方案：

一、加强顶层设计，明晰组织架构

为进一步加强辖区内实有人口管理工作的有效落实和推进，

街道根据实际情况对古美路街道实有人口综合管理委员会进行

调整，由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周君咪担任主任，党工委副

书记纪宗伟担任常务副主任，办事处副主任俞晴雯、古美派出所

所长杨军担任副主任，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各居民区书记

为成员。

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社区平安办公室（简称“人

口办”）。

二、明确职责分工，强化责任担当

为进一步提升街道实有人口管理工作实效，促进人口信息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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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提高，为辖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安全提供支撑，将相关

部门职责作进一步分工和明确：

（一）社区平安办公室（人口办）职责

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工作要求，指导各个居民区开展实有人口

管理。一是接收上级部门下发的各项工作任务，推送、指导各居

民区按相关工作要求开展核查，并及时反馈。二是通过集中培训

和上门送教等多种形式，加强人口管理队伍日常业务培训；同时，

做好保密纪律教育。三是每月组织力量对各个居民区以及辖区内

长租公寓、工地工棚、员工宿舍等住宿场所开展实有人口管理督

导检查和业务指导。四是建立每月通报和定期工作例会机制，通

报每月工作情况、传达上级会议精神、分析推进工作中存在的问

题、小结工作经验和布置阶段性任务。五是加强与派出所沟通联

系，协同派出所做好长租公寓、关注人群和街面商业单位以及从

业人员的信息核查。

（二）派出所职责

一是依法依规打击处罚辖区内提供虚假文件证明、冒用他人

身份信息、不按规定登记居住人员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。二是负

责辖区内实有单位以及从业人员信息的采集、维护工作。三是解

决居民区日常实有人口工作中居民拒不开门、不肯配合等难点问

题。四是落实对辖区内新疆籍重点关注人员、刑释解矫人员的见

面核查和动态管控。五是及时通报人口办辖区内案事件涉案人员

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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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职责

一是依法依规受理辖区内居民申办、变更居住登记和居住

证。二是加强居住证窗口工作人员的纪律教育和业务培训，杜绝

违规办证和弄虚作假，避免居住登记和居住证申办中的有责投

诉。三是办证过程中发现一房多证，新增、注销频繁等异常数据，

及时推送派出所、人口办，为派出所打击提供虚假文件证明、冒

用他人身份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提供线索，为人口办督导辖区内

实有人口信息质量提供支撑。

（四）各居民区职责

1.各居民区书记为小区实有人口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。全面

负责本居委会管辖范围内实有人口、实有房屋和实有单位的服务

管理工作，制定工作方案，每月召开工作例会，落实街道人口办

下达的各项核查任务。加强组织和宣传，发动小区物业、楼组长、

党员和志愿者积极参与人口管理工作。

2.人口管理员开展日常实有人口管理。人口管理员可以由居

委干部或者社区综合协管员担任，具体职责为：一是负责接收、

分发、汇总、反馈街道人口办下发的各项实有人口核查任务；二

是负责小区内实有人口信息的采集、维护；三是配合社区民警开

展重点人员管控；四是参与街道人口办组织的小区夜间扫楼等各

项工作；五是掌握、统计小区内实有人口动态信息，定期提炼上

报小区中好的工作经验、做法。

三、推进各项措施，提升管理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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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增强人口管理队伍，提高管理实力

1.配足工作力量

各居民区要按照《古美路街道实有人口及协管员配比表》（附

件 1），以 1500 名居民配置 1 名人口管理员的比例，补足人口管

理员队伍，人口管理员可以由居委干部或者社区综合协管员担

任。

2.落实培训保障

街道人口办根据人口管理员数量，做好移动采集端、服装等

物资保障工作。同时，加强对新进人口管理员的业务培训工作。

（二）夯实人口日常管理，提升督导效能

1.加强信息采集维护

各居民区根据市人口办相关工作要求，依托网格化管理模

式，推进辖区内实有人口日常巡查和管理工作，对实有人口信息

做到“来登去销”、“应采尽采”。每名人口管理员每周“一标三

实”系统维护数（包括新增、注销、走访）达到 150 人次以上。

2.强化人口信息督导

街道人口办每月统计通报人口管理员工作量。同时，做好“一

标三实”系统后台数据监控，注意发现、制止“刷数据”等弄虚

作假行为。

（三）强化部门联动协作，加大处罚力度

1.联动联勤形成合力

街道人口办要积极联动派出所、城建中心、城管执法中队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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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职能部门，对辖区内长租公寓、临时宿舍、工地工棚和小区

内分隔式租赁房屋、空置房屋等实口管理重点部位开展专项联合

行动。同时，在日常管理和专项行动中，注意收集发现人口漏登

记、漏注销以及其他违法犯罪线索，及时通报派出所等职能部门。

2.依法处罚提升管理

派出所要根据《上海市集中出租房屋安全管理规定》（沪公

行规〔2024〕1 号）、《上海市非居住房屋改建临时宿舍和施工工

地临时宿舍安全使用管理规定》（沪府令〔2021〕61 号）、《上海

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上海市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若干规定〉的

决定》（沪府令〔2021〕43 号）等相关法规、规定，处罚不按规

定登记居住人员信息等违法行为主体，提升人口管理力度。

（四）完善奖惩激励机制，提振队伍士气

街道人口办根据《古美路街道人口管理员实有人口绩效奖惩

方案》（附件 2），及时统计人口管理员相关工作情况，对人口管

理员依据每月工作量、新疆籍关注人员“来登去销”、违法犯罪

人员案前登记等情况进行奖励。同时，对考核成绩不达标的居民

区予以通报、约谈；对考核成绩不达标、主动性较差、工作中有

违规行为的人口管理员予以训诫、问责，并扣减绩效考核奖励，

对问题严重的上报街道进行岗位调离或者辞退处理。

（五）结合古美人口实际，提炼特色经验

街道人口办要会同派出所、各居民区根据古美路街道人口实

际情况和特点，在辖区内长租公寓、临时宿舍、工地工棚和小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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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分隔式租赁房屋、空置房屋等管理难点领域，积极探索具有古

美特色的人口管理经验做法。

附件:古美路街道实有人口管理员配比表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闵行区公安分局人口办

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25 日印发


